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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機關於幎行其行政任務之過程中，及有一定程度之裁量空間，

俾便其因時｠因地｠因事制宜地有效輔票行政功能を然而，此等裁量權

力並非意味著機關及有完全不受司法控制之評價權限，在一定之範圍

內，針對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限所作成之相關措施，仍延在著司法權力

ヱ入審查之可能性を在合法性與適當性之劃Ε當中，當事人不服機關行

政裁量之措施，則其爭訟究竟應劃入何一屶域？這直接影響著當事人針

對裁量措施提起司法救濟之可能性，在法國戰前行政法學說理論中，嘗

引起相當之爭執を其中，衣M. Hauriou教授所提出之る行政道德性れ理

論所涉及之公共行政任務之討論，雖於戰後漸次失卻其影響力，然於戰

前一度為法國中央行政法院所採行を論述之過程中實足以引屶吾人重新

思考國家權力與行政機關延在之目的を本文雖以る戰前れ為題，然並非

單純飛古考據之作，所期待輔生之效果，除ヱ紹說明法國式行政裁量理

論之特徵外，更寄望者，乃經衣不同之思考模式，提供行政法學若干深

入探究之基礎を 

 


